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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一、 陳小姐詢問其持有之上市
櫃公司股票中，今年度有 2
家公司將辦理減資，但公

告之減資原因不同，投資

人詢問企業減資的類型有

幾種？減資會對公司財務

狀況及股東權益造成何種

影響？ 

一、簡單來說，「減資」對一般股份有限公司

而言，係公司透過法定程序，使個別股東

的股東權益消滅，及銷除其所持有之股

份，減資之類型大致如下： 
（一）減資彌補虧損： 

經常發生於公司已發生鉅額虧損，

利用減資彌補虧損。 
（二）現金減資並返還股東股款： 

當企業為成熟產業，營業活動之淨

現金流量為正值，長期營收獲利穩

定，有足夠的短期資金可供運用，

且短期內無重大資本支出時，可評

估進行減資以返還股東股款。 
（三）購入庫藏股並進行減資：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28 之 2 條規定
購入庫藏股進而減資之情形包括： 
1.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所必
要而買回，並辦理銷除股份者，

應於買回之日起六個月內辦理減

資及變更登記。 
2.原為轉讓股份予員工而買回庫藏
股，惟未於買回之日起三年內將

其轉讓，逾期未轉讓部份，將視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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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司未發行股份，必須辦理變

更登記。 
二、另減資亦可能對公司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

造成影響，如下述： 
（一）對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 

對於公司每股盈餘、每股淨值及股

東權益報酬率均能有所提升。 
（二）對股東權益的影響： 

除就購入庫藏股辦理減資者外，減

資係依原股東之原持股比率辦理，

故減資前後股東之股權比率是不會

因此而變動的；另因上市櫃公司減

資時，有關股價的調整方式，係依

該股票減資前後的總市值（總股數

×市價）不變之先決條件下所計算

出，故減資後，股東所持有的股數

雖減少，惟股票的價格是向上調

升，故股東持有投資標的之總市值

是不變的。 
（三）股東因現金減資而提早收回投資之

資金，其性質並非被投資公司發放

之現金股利，不會衍生股利所得問

題，惟仍應注意是否有財產交易所

得之問題。 
（四）減資後每股盈餘可能有所提升，一

般投資人若以市場一般同業的本益

比推算減資公司所發行股票的合理

市價，則對減資公司易有股價偏低

之預期，如此一來基於此種市場預

估之心理，股價可能受激勵作用而

有所上漲。然而，如有企業前景不

佳、獲利能力無法改善等情形，公

司股價短期雖可能因減資而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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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長期而言，仍有走跌之可能。 
三、綜上所述，企業辦理減資對每股淨值或盈

餘的提升效果，原則上只發生於當期；公

司之股價不會因減資而長期持續上漲，投

資人持股總價值是否提升，仍須視企業的

營運績效、獲利能力、經營策略、財務結

構等因素而定。 

二、林先生詢問其持有上市公

司甲公司之股票，該公司

董事長 A 因個人財務狀況
不佳，故侵占挪用甲公司

鉅額資金，用以清償個人

債款，致甲公司受有損

害，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投保中心應如何維護股東

權益？ 

一、查公司經營階層侵占挪用公司款項之案件

中，該等不法行為人常為掩飾其犯行，而

有虛偽隱匿公司財報之情事，投保中心均

依檢察官公訴書指摘之不法事實，並蒐集

相關事證，評估受理投資人登記求償，依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

保法）第 28 條規定，提起團體訴訟，替
投資人爭取民事之補償。 

二、再者，董事會為公司的業務執行機關，董

事為公司之法定負責人，從而董事執行業

務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如有過失或

逾越權限之行為而造成公司損害，應對公

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監察人亦同。但實務

上，當董監事執行業務對公司造成損害

時，由於種種原因，並非全數公司均會自

行對董監事訴追相關責任。 
三、故投保法於 98 年修正時，增訂第 10 條之

1，賦予投保中心得提起代表訴訟及訴請
法院裁判解任董監事之權，亦即日後當上

市櫃公司經營階層發生違法情形，若公司

不主動對不法行為之董事提起訴訟，經投

保中心請求後 30 天內，亦不提起訴訟
者，投保中心即可直接為公司提起訴訟，

及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監事，不受公司法

所訂持股限制，藉此督促公司管理階層盡

忠實義務，以保障投資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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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增訂後，投保中心
對於公司董監事所造成之不法案件，除替

受害投資人提起團體訴訟爭取權益外，亦

針對多間上市櫃公司董監事涉有重大損害

公司之行為，為公司對該等董監事提起代

表訴訟，或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監事，期

藉此追究董監事責任方式，保障公司股東

之權益，促使公司治理更臻完善。 

 
 

 


